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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5820.htm 商务部公告(2007年

第23号) 《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》（商务部令2006年

第7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七条所称的“混合物”是指：

（一）含甲苯、丙酮、丁酮、硫酸4种易制毒化学品之一且比

例高于40％（不含）的货物以及含盐酸比例高于10％（不含

）的货物； （二）含上述5种以外的《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

管理目录》所列的其他易制毒化学品的货物。 含易制毒化学

品的复方药品制剂除外。 经营者进出口上述混合物，应当按

照《规定》申请许可。 含甲苯、丙酮、丁酮、硫酸、盐酸

等5种易制毒化学品之一且比例低于上述规定含量的货物，不

属于《规定》第七条所称的“混合物”。经营者进出口上述

货物，无需按照《规定》申请许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